
 
香港社區組織協會(SoCO) 基層房屋關注組 

 長遠房屋策略立場書 

   因應社會對長遠房屋的需求，香港政府曾在 1987 年及 1998 年先後推出兩份長遠房屋策略文件，

以制訂未來房屋供應政策。可是，自 2000 年八萬五建屋目標被擱置、以及 2002 年政府宣佈多項穩

定樓市政策後，當時的長遠房屋策略正式告吹。政府一直未有再啟動任何長遠房屋策略，結果對公

營房屋的供應策略缺乏合理需求推算的基礎。尤其政府於 2002 年宣佈停止興建居屋，及後每年僅維

持平均興建 15,000 個公屋單位，公屋輪候冊數字日益增加、輪候時間延長，繼而中小型單位的租金

及樓價持續高企，直接造成今天劏房遍地開花的局面。去年，新政府上台後，表示設立長遠房屋策

略督導委員會，重新啟動已凍結 14 年的長遠房屋策略檢討，制定未來 10 年的房屋政策。2013 年 9

月 3 日，政府終於公佈長遠房屋策略諮詢文件，並展開為期 3 個月的諮詢。 

     本會一向關注基層住屋狀況，在過去一年，本會先後進行三次研究調查，以揭示基層市民之最新

住屋情況。當中，｢2012 年工廠大廈居民住屋狀況及需要研究報告｣發現工廈租金中位數達$1,400，

但仍然低於私人樓宇租金，故居民限於收入所限，只好搬到工廠大廈居住；｢非長者單身人士住屋需

要研究報告 2013｣則發現近四成受訪者已輪候公屋 3 年或以上，但因排除在平均 3 年上樓承諾時間

之內，故只好繼續蝸居在不適切居所單位之中；至於｢2012/13 籠屋板房及套房研究報告｣則揭示整體

住屋問題嚴重，人均居住面積只有 30 平方呎，但租金佔入息比例竟達 27.69%。故以上研究均發現在

公屋單位供應嚴重不足情況下，不適切居所不但租金貴、且面積小，居民經濟負擔亦愈來愈大。 

     今次長策諮詢文件中，雖有建議未來 10 年供應目標為四十七萬個單位，並表明以增加房屋供應為

解決房屋問題的最終方案。但畢竟建屋需時，加上輪候冊數字龐大，故在增建公屋以外，政府實有

需要推行其他措施。其中之一為，有成員建議發牌規管劏房安全。鑑於有關建議直接影響居民是否

變得無家可歸，並擔心因發牌引發一輪加租潮及逼遷潮，所以本會將對此建議分析如下。 

劏房發牌制度引起的問題及擔憂 

 長策會文件中有建議全面發牌規管劏房合法化，以保障住戶安全。身為租客，安全標準自然排 

在租住單位考慮的重要位置，故發牌一事理應獲得社會大眾的贊同。可是，在缺乏安置政策及配套

設施下，發牌制度隨時弄巧成拙，將不適切居所居民放在危險懸崖上，正是居民擔心發牌的因由。 

      有建議發牌制度可參照《床位寓所條例》，但要留意是《床位寓所條例》雖然有規管伙數數目，

但對象截然不同。《床位寓所條例》當時規管的規模有限，但現在居住分間樓宇的人數卻隨時超過十

萬人，故處理手法及規模難以一概而論。此外，《床位寓所條例》以伙數為依歸，但現在劏房存在最

嚴重的問題，並非每一單位共有多少間劏房、也不是單位大小的問題，而是劏房本身的安全問題，

包括工程改動對樓宇結構的影響。當中涉及樓宇結構性、單位內的鋼筋混凝土情況、單位衛生問

題、單位物料設計、走廊走火通道、甚至樓宇後樓梯有沒有被阻隔或封鎖等，問題已經由室內安

全、延伸至整幢樓宇。如果參考《建築物條例》，根據本會觀察，其實不少劏房已經違反條例，即使

居民自身亦充分體驗到有關情況。可是，安全性即使為居民關注的問題，但礙於收入所得，面對市

面高昂租金，方會漠視自身安全，選擇住進劏房環境之中。 

      如果政府全面發牌規管劏房，符合資格的劏房單位居民故然有機會繼續居住，但違法單位居民最

擔心是隨時被政府或業主、包租勒令搬遷，而面對無家可歸。住戶在搬遷過程中，會面對不同的搬

遷困難，當中固然包括來自經濟上的困難，除租住單位需要的高昂租金外、尚需要如按金、水電

按、及搬遷費用等額外支出，對劏房戶而言已是一吃力支出。另外，外界亦預期發牌規管後，不少

涉及安全問題的單位會被有關部門勒令重新改裝或重建，而部份不合符資格的單位租客亦會不獲續

租。所以預期單位供應將會減少，結果租金有機會進一步上升。最後，在租金升幅帶動下，不難想

像居民會出現一個搬遷潮，單位愈租愈貴，但單位愈搬愈小，居住質素隨時更差，使不適切居所租

客成為新政策下最大犧牲品，居民自然對發牌制度成效起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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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現行安置政策下，如果居民在清拆過程中無家可歸，只會被轉送到臨時收容中心居住。但臨時收

容中心位置偏遠，分別位於大澳及屯門，且收容中心僅提供床位，故對於本來居住劏房的居民而

言，搬遷後不但對就學及就業帶來嚴重障礙，且環境隨時更惡劣於一般分間樓宇單位，尤其不利 2

人或以上家庭。所以，現行安置政策，未能針對劏房居民的需要，自然導致居民對發牌制度更沒信

心，認為所謂安置無助市民改善環境。 

      本來，政府亦有共 3 所中轉房屋提供予被核實為無家可歸的臨時收容中心住客，但房委會剛通過

2015 年清拆朗邊中轉屋，預料屆時供應只會更加有限，所以整個安置政策將會面對更大困難。故政

府除提供搬遷津貼外，應切法做好整個配套設施及完善安置政策。如果政府有決心處理劏房安全問

題，除增建公屋外，政府亦應興建及提供位置處於市區或擴展市區的過渡性房屋，以讓有關租戶在

搬遷過程中可供考慮，以便繼續輪候公屋及在市區就業。否則，一刀切去實行劏房規管，相信不但

未能改善居民生活，更只會進一步激化低下階層的住屋困難。因擔心來自加租、逼遷等帶來的壓

力，租客要為下一個居住地點惆悵。 

政策建議 

      誠然，發牌規管劏房目的旨在管理樓宇安全問題，理應獲群眾支持。可是發牌制度有機會引發一

輪加租潮及逼遷潮，卻是居民最大擔心之處。諮詢文件曾提及，擔心有個別政策會導致｢未見其利，

先見其弊｣。但未有足夠安置政策前，發牌規管劏房正正會真正帶來｢未見其利，先見其弊｣之面貌。

所以，如果政府最終落實要發牌規管劏房，本會要求政府先做好其他配套設施，方進行規管制度。 

(一) 儘快增建公屋，實現真正三年上樓承諾 

今次文件雖然訂下未來 10 年四十七萬個單位之供應目標，但諮詢文件其實有承認短期內未必能 

滿足 3 年上樓承諾，除導致上樓承諾破產外，更直接影響一眾輪候冊之市民。事實上，房屋署之前

統計亦反映有 15%住戶輪候公屋超過 3 年，數字尚未計算一眾非長者單身人士及凍結戶，故不少市

民因而被逼繼續蝸居在不適切居所之中。即使是次發牌規管，目的是希望更有效地規管劏房的安全

和衞生情況。可是，規管未有真正解決市民的住屋問題，包括來自貴租、居住環境不穩定、以及人

均居住面積細小等問題。故本會認為政府應該儘快以增建公屋為大前題，切實實行 3 年上樓承諾的

指標。否則，缺乏足夠公屋供應，規管只會因減少房屋供應而刺激租金不斷上升，最終受害反而是

一眾租客。 

(二) 落實租務管制，保障租客租住權利 

諮詢文件多番強調租金援助以及租務管制的負面影響，甚至明示有關政策將｢未見其利，先見其 

弊｣。可是，文件未有談及現存制度下，因缺乏租金管制及租住權保障，如何將基層租客置於不斷逼

遷加租的循環之中。在發牌規管劏房一事上，居民最為擔心的一環便是因規管所帶來的加租潮。事

實上，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數字顯示，截止今年 7 月租金指數達 154.7，創歷史新高。而今年私樓租

金指數亦較 5 年前上升 26.5%，反映租金加幅的嚴重性。而諮詢文件亦有表示小型單位的租金升幅

遠高於整體升幅，對於基層人士負擔至會更為吃力。所以，一眾基層市民亦預期，落實規管只會進

一步加重居民負擔壓力。故如要發牌規管，政府應配合租務管制，令居民不至面對即時加租及搬遷

壓力，通過租金管制及租住權保障，以真正減低基層對有關政策之擔憂。 

(三) 興建過渡房屋，提供穩定安全居住環境 

在任何過渡措施欠奉下，有關建議只會觸動居民的神經，擔心有一輪加租潮及搬遷潮，結果反 

而適得其反。事實上，現有政策列明，要待政府清拆行動影響以致無家可歸，方會獲配臨時收容中

心。故過程中如業主或包租加租逼遷，或因單位不符合資格而提早斷租，根本不會合資格安置到臨

時收容中心。此外，有關收容中心位置既不便就學就業，亦未能給予一個穩定安全的居所予市民作

為臨時住屋選擇。故本會建議，政府有需要重新檢視及完善整個安置政策。 

       有關規管制度故然要提供一個時期予居民有時間尋找其他臨時住所，而政府更要制訂一系列安置

措施，尤其需要在市區及擴展市區興建如中轉房屋的單位，讓被勒令搬遷的無家可歸戶可以暫時居

住在安全的居所，以繼續輪候公屋或有足夠時間租住其他市面單位。 

聯絡：   戚居偉 (社區組織幹事) 2725 3165 

              呂綺珊 (社區組織幹事) 2725 3165 

              游佩珊 (社區組織幹事) 2725 316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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